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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国际关系中尽管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冲突与竞争，但是在现实中

不对称合作却是一种常态。 不对称合作导致了合作收益分配中的不对称，使得弱势一

方难以在权力竞争中提高自己的相对收益并改善实力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对不对称合

作的原因及其可能结果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作者首先从元合作的概念出发，借助与合

作相关的理论假说推导出合作中内生存在的不对称性，然后利用扩展的古诺模型展开

分析。 研究表明：如果弱势一方能够开展全方位的国际合作，那么多局合作收益的加

总就可能使其达到最终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目的。 由于大国常常要面对制衡的局面

而无法像小国那样左右逢源地展开全面合作，从而给了小国通过多局不对称合作最终

提升自身与大国实力对比地位的机会。 因此在现实中，不对称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

的，而且也可以成为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 合作，包括不对称合作在内，不是

一种没有冲突的状态，而是对潜在冲突的管理，也是一种博弈和竞争，一种更文明的竞

争方式。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不对称合作的情况下，小国也可能实现对大国的赶超，
避免直接冲突，实现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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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冲突与合作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两种极端状态。 尽管传统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都

不否认合作的存在，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冲突以及为了在冲突中取得优势而进行

的竞争却是这两个学科的主要研究视角。 国际关系中充满潜在的冲突和竞争，不过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又表现出合作的有序状态。 虽然竞争和冲突可能是对国际关系更本

质的认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冲突是一种对立或争斗，并且常常导致彼此损害的状态；

而合作，包括为了避免冲突而维持对立现状的努力、秩序和依赖，则是社会常态以及人

类文明发展和积累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更常见的状态。 因此，从冲突的

角度来研究合作可以构成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视角。

２００５ 年，为了纪念美国《科学》杂志创刊 １２５ 周年，科学家们提出了 １２５ 个迄今科

学还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在前 ２５ 个重大问题中，人类合作行为如何发展是仅有的

一个与社会科学有关的问题。 在此后的 １０ 年间，学术界开始重视合作问题并展开跨

学科研究，相关文献的数量也出现了明显增长。①

合作的发生之所以成为一个谜，主要是因为从经济学的利己主义经济人的基本假

定出发，很难对合作给出逻辑自洽的解释。 尽管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对市场如

何引导利己经济人在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市场过程中实现合作的机制给出了逻辑连

贯且精致有力的说明，不过，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和搭便车问题却证明了单纯依靠市场

机制难以在利己的经济人之间达到完美合作的效果。 将合作视为利益计算的结果，或

者说是对合作剩余的追求这样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解释虽然影响广泛，②但却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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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的检索结果，在爱思唯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数据库全学科搜索标题中包含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的文献共有 ４５１８５０ 个结果，其中 １９９６ 年以前仅为 １９２１６０ 个，占全部文献的 ４２．５％。 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４ 年

的 ８ 年间就增加了 ７７３１６ 个，占比 １７．１％，而在 ２００５ 年以后的 １０ 年间，增量高达 １８２３７４ 个，几乎相当于 １９９６ 年

之前的全部研究文献，占比 ４０．４％。 但是迄今为止，这些文献还大多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展开的。
乔治·摩尔（Ｊｏｒｇｅ Ｍｏｌｌ）等人的脑科学研究表明，当人们在做匿名捐赠行为时，中脑的腹侧被盖区、被纹

体和腹侧纹体都会被激活，而这些区域正是人在获得金钱奖赏时被激活的脑区。 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捐赠与自

己获得金钱都可以获得同样的奖赏或满足。 迪恩·乔斯佛德（Ｄｅａｎ Ｔｊｓｏｖｏｌｄ）和马克·维林格尔（Ｍａｒｃ Ｗｉｌｌｉｎｇｅｒ）
等都认为，合作不是基于利他，而是利益主体的自利需要伙伴。 具有合作可能的工作能够把自利的个体整合为联

盟，此时参与者将其他参与者的行为作为一种正外部性，而竞争性工作则是在自利的推动下形成个体之间的竞

争，此时参与者将其他参与者的行为作为一种负外部性。 参见 Ｊｏｒｇｅ Ｍｏｌｌ， Ｆｒａｎｋ Ｋｒｕｅｇｅｒ， Ｒｏｌａｎｄ Ｚａｈｎ， Ｍａｔｔｅｏ
Ｐａｒｄｉｎｉ，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ｄｅ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Ｓｐｉｚａ ａｎｄ Ｊｏｒｄａｎ Ｇｒａｆｍａｎ， “Ｈｕｍａｎ Ｆｒｏｎｔｏ⁃Ｍｅｓｏｌｉｍｂ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ｕｉｄ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ＳＡ， Ｖｏｌ．１０３， Ｎｏ．４２， ２００６， ｐｐ．１５６２３－
１５６２８； Ｄｅａｎ Ｔｊｓｏｖｏｌｄ， Ｔｅａ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ａｎｄ Ｓｏｎｓ
Ｌｔｄ．， １９９４， ｐｐ． ５８－ １４６； Ｍａｒｃ Ｗｉｌｌ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Ｚｉｅｇｅｌｍｅｙｅｒ， “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
Ｇａｍｅ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ｐｍｉｃ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Ｖｏｌ．６５， Ｎｏ．３， １９９９， ｐｐ．３２３－３２８。



了弗朗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的批判。① 近年来的最后通牒实验和公共产品

实验也对利己主义经济人假定提出挑战。 强互惠假说对于解释合作的产生是一个革

命性的变化。 因为不论是此前的亲缘互惠还是互惠利他（包括直接互惠、间接互惠以

及网络互惠），甚至包括组间选择假说在内，其理论硬核都包含了利益计算以及自私

基因。② 如果一定要给强互惠行为寻找激励机制的话，那么这种激励就是正义感本

身。③ 这样，强互惠假说就可以解决长期困扰合作产生的 Ｎ 阶搭便车问题，并成为目

前合作研究的一个主流。

但是，对合作的一般理论解释还不能解释现实国际关系中的合作。④ 首先，现实中国

际关系的合作常常是不对称的合作。⑤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与不对称合作最接近的研究

是霸权合作理论。 然而理论和现实都已经证明，霸权之后的合作依然是可能的。 所以，

霸权合作理论认为合作的不对称性源自权力基础的外生性，因而仅仅用权力基础的不对

称来解释不对称合作可能是不够的，也许从合作自身的逻辑中内生推演出合作的不对称

性才能给予更充分的说明。 其次，目前对合作的研究主要是解释自利经济人假定下的合

作悖论，而从政治学权力竞争角度来解释合作悖论的研究还较少。 在国际关系中，不论

是对世界市场份额的竞争还是国家间的权力竞争，都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⑥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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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福山指出：“我们可以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 ８０％是正确的：它揭示了货币与市场的本质，它认为人类

行为的基本模式是理性的、自私的。 这个学说的 ８０％是正确的，剩下的 ２０％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只能给出拙劣的解

释。 亚当·斯密充分地认识到经济生活已经深入社会生活，它不能与社会习俗、道德和习惯分开来单独加以理

解。 简而言之，它不可与文化分离。”参见弗朗西斯·福山著，彭志华译：《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
口：海南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６ 页。

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Ａ． Ｎｏｗａｋ， “ Ｆ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３１４， Ｎｏ． ５８０５，
２００６， ｐｐ．１５６０－１５６３。

从强互惠的定义看，应该是一种典型的利他行为，已经超越了互惠的含义。 因为从利他主义的本意来说应该是

不求互惠回报的，或者说，互惠本身还不是利他。 所以，用强互惠的提法来说明出于利他的动机本身不是非常准确。
国际关系领域在一般意义上对合作的讨论主要集中在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肯尼思·奥耶（Ｋｅｎｎｅｔｈ Ａ．

Ｏｙｅ）编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就是一项最重要的成果，该书从报偿结构、未来的影响以及参与者数目三个环

境维度解释了合作的出现。 而在最近 １０ 多年来，学界则主要关注诸如气候、军控和反恐等具体领域的合作问题。
参见肯尼思·奥耶编，田野、辛平译：《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１０ 年版。

尽管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指出：“在霸权机制衰落以后，或者说在经历了一段纷争的转换时期以后，
更多的对称性合作模式的演进也许是可能的。”参见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

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７ 页。 但是在现实中，特别是在大国与小国的合作中，
对称合作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

我们在此说的零和博弈是在假定世界市场总规模和权力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做出的判断。 从逻辑上说，市
场占有率和权力的概念本身就是以总量既定的假定为前提的。 即使考虑到市场规模和权力扩大的情况，在增量市

场上竞争依然存在。 因为在增量市场上放弃竞争就意味着在市场占有率和权力竞争中的落败。 在这个意义上，帕
累托改进的视角是经济学个人主义。 事实上，只要考虑到实力对比，哪怕对方绝对收益的增加不是以己方绝对收

益的下降为代价，也一定意味着己方相对实力的下降。 市场占有率就是一种相对实力，而权力竞争也是以相对实

力为基础的。 因此，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包括经济学在内，最终都离不开实力对比、权力和零和博弈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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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合作的直接后果可能是合作收益分配的不对称，此时，如果弱势一方获得的合作

收益小于强势一方获得的合作收益，使得弱势一方难以在零和博弈中取得优势，那么

为什么还会出现不对称合作呢？① 邓肯·斯奈德尔（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罗伯特·鲍威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ｏｗｅｌｌ）及约瑟夫·格里科（Ｊｏｓｅｐｈ Ｇｒｉｅｃｏ）等人就指出担心对手取得较大的

相对收益阻碍了合作的出现。② 合作的起源本身是一个谜，而不对称合作的出现就更

是一个谜中之谜。 最后，如果弱势方在不对称合作中无法取得超过强势方的收益，那

么为什么中国在本轮全球化浪潮中能够不断通过对外开放增强自身实力，目前国内生

产总值（ＧＤＰ）总量已居全球第二呢？ 上述三个问题是目前在国际合作研究中较少涉

及的内容，也是本文试图给出解释的问题。 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明

确了合作不等于和谐，说明了合作与冲突的关系，③本文则进一步指出合作是权力竞

争的一种聪明方式，是不对称条件下权力竞争的前奏和延续。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章节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主要是通过对合作元概念的逻辑

推演来说明合作不对称性的内生性及其三个来源；第二部分从托马斯·谢林

（Ｔｈｏｍａｓ Ｃ．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的聚焦点理论来说明在国际关系的权力竞争中为什么会出

现不对称合作；第三部分在古诺模型的框架内进行模拟演算，通过单局博弈和多局

博弈的比较来说明在不对称合作中弱势方崛起的原因和可能条件；最后一部分总

结全文的结论。

二　 合作的不对称性

在讨论合作的不对称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合作的定义，因为只有通过对

合作定义的逻辑解析，我们才可能发现合作逻辑中所隐含的不对称性，由此进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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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虽然霸权合作理论比较接近不对称合作理论，但是它主要是从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说明了不对称合作

的形成，也可以从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角度解释弱势一方参与不对称合作的问题。 但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不

对称合作中，面对不对称收益分配和国际权力竞争，弱势方如何能够在不利的收益分配下实现赶超和崛起。 对

此，国际关系理论文献关注不多。 基欧汉承认，《霸权之后》所遭受到的最严厉的批评就是对制度化合作中的收

益分配重视不够。 近年来对合作收益研究的文献有不少，但是一般是从合作研发等具体角度展开的，从国际关系

角度展开的一般理论研究却不多。
参见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ｉｎ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４， １９９１， ｐｐ．３８７－４０２；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ｏｗｅｌｌ，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８５， Ｎｏ．４， １９９１， ｐｐ．１３０３－１３２０；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ｒｉｅｃｏ， Ｒｏｂ⁃
ｅｒｔ Ｐｏ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Ｇａｉｎ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８７， Ｎｏ．３， １９９３， ｐｐ．７２７－７４３。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 ５１－５４ 页。



寻合作不对称性的来源并分析不对称合作中的博弈。
（一）从合作的元概念理解合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虽然讨论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合作问题，但却常常将合作

当成一种约定俗成且没有歧义的概念而没有对合作的定义进行深入分析。 在肯尼

思·华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的经典著作《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中，开篇讨论的是

冲突，此后虽然也讨论了相互依赖和全球化治理，却没有对合作及其定义进行正面讨

论。① 在汉斯·摩根索（Ｈａｎｓ Ｊ．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的《国家间政治》一书中也存在类似情

况。② 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在其《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一书中，依然没有对合

作概念本身进行深入探讨。③ 这可能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关系理

论更重视对冲突的研究所造成的。 有意思的是，在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Ｒｏｂｅｒｔ
Ａｘｅｌｒｏｄ）的著作《合作的进化》中，也没有对合作的定义进行深入讨论。④ 即使在当代

研究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马丁·诺瓦克（Ｍａｒｔｉｎ Ａ． Ｎｏｗａｋ）名为《超级合作者》的专著

中，也只是提出“我在本书中提到的‘合作’，不仅仅是指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工作，而是

指更具体的一层意思，即原先的竞争对手决定开始相互帮助”，⑤还是没有对概念本身

展开深入分析。
事实上，对一种现象给出定义本身，不仅是为了确定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决定了对

于这种现象的分析结论，因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直到近年来的一些专项研究文献中，对合作定义的探讨才逐渐深入并分为两

种。⑥ 其一是以迈克尔·阿盖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ｒｇｙｌｅ） 以及罗伯特·欣德 （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Ｈｉｎｄｅ）和乔·格罗贝尔（Ｊｏ Ｇｒｏｅｂｅｌ）从行为学的角度给出的定义，⑦即一种行为可以

被视为合作必须具有两个要件：刻意和配合。 这首先意味着合作是一种配合行为，而
考虑到在合作中的配合不一定可以给每一个合作者带来直接的利益，甚至在短期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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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肯尼思·沃尔兹著，张睿壮、刘丰译：《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参见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事实上，直到第八版，奈的这本享誉盛名的教科书还一直称为《理解国际冲突》，没有将合作纳入书名。

而在第九版中，他对于合作的定义也仅仅是在第 ２２０ 页引用了一般的词典解释，即“一起工作或行动”而没有展开

自己的论述。 参见小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著，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１２ 年版。
参见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著，吴坚忠译：《合作的进化》，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０７ 年版。
参见马丁·诺瓦克著，尤志勇等译：《超级合作者》，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５ 页。
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合作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具体可以参见黄少安、张苏：《人类的合作及其演

进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第 ７７ 页；黄少安、韦倩：《合作行为与合作经济学：一个理论分析框

架》，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第 ５ 页。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ｒｇｙｌ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ｉ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Ｈｉｎｄｅ

ａｎｄ Ｊｏ Ｇｒｏｅｂｅ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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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本而没有收益，所以才需要刻意克制自己的自利本能和冲动。 其二是以汉斯·斐

格（Ｈａｎｓ Ｆｅｇｅｒ）、凯文·克莱门茨（Ｋｅｖｉｎ Ｃ． Ｃｌｅｍｅｎｔｓ）和戴维·斯蒂芬斯（Ｄａｖｉｄ Ｗ．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以及迈克尔·马斯特顿—吉本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ｅｓｔｅｒｔｏｎ⁃Ｇｉｂｂｏｎｓ）和艾伦·杜盖

金（Ａｌａｎ Ｄｕｇａｔｋｉｎ）等为代表，①基于行为经济性对合作进行的定义，即合作并不需要

过分看重有意或无意的协同，而是强调合作作为一种联合行动能够给各参与方带来利

益的结果，并将其作为定义合作的核心。 只要联合行动能够比不联合行动带来更高的

利益，那么不论这种联合行动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就都是合作。②

本文对合作的分析从对合作词义的字面理解开始。 合作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参与者构成的行动。 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合作本身都是一个复合概念，即由“合”与

“作”两部分组成。 “合”是合作的元概念（ｍｅｔａ⁃ｃｏｎｃｅｐｔ），“作”则是“合”的表征。 也

就是说，没有“作”，“合”本身只是一个意愿和观念而不能作为一个客观研究对象。 合

作应该是基于观念建构③之上的自主和自愿的刻意配合。 它首先要有主观配合的意

愿，之后还要有客观配合的行动。 所以约翰·米尔斯海默（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也曾经

指出，合作意味着一方具有利用对方的强烈动机。④ 极而言之，我们甚至可以说合作

是一种主观的动机，但是这种主观要通过客观行动体现才能得到确认。

缺乏合作的观念建构，单纯受到共同利益驱动而形成的可能仅是集体行动而不是

合作。 曼瑟尔·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只讲集体行动却很少

提及合作可能就是由于合作与集体行动的这种差异。 也正由于集体行动仅仅是单纯

受到共同利益驱动，缺乏配合行动的自主意识和观念建构，才会出现搭便车问题。⑤

而在合作的元概念中，“合”本身是不存在搭便车的逻辑的。 只是由于现实中的合作

常常是从集体行动中演化而来的，所以才经常存在搭便车的困扰。

本文中给出的合作定义是：合作是个体间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量，以对合作剩余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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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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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Ｈａｎｓ Ｆｅｇ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Ｈｉｎｄｅ ａｎｄ Ｊｏ Ｇｒｏｅｂｅｌ， ｅｄ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ｐ．２８１－３００； Ｋｅｖｉｎ Ｃ． Ｃ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Ｗ．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Ｎｏｎ⁃ｋｉｎ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ｕｔ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Ｖｏｌ．５０， Ｎｏ．２， １９９５， ｐｐ．５２７－５３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ｅｓｔｅｒｔｏｎ⁃Ｇｉｂｂ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Ｌ． Ｄｕｇａｔｋ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６７， Ｎｏ．１， １９９５， ｐｐ．２６７－２８１。

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列举了大量自然界中的无意合作，而亚当·斯密对市场机制的解释也是一种

对经济人来说无意识的市场合作行为。 参见理查德·道金斯著，卢允中等译：《自私的基因》，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这种建构包括对合作剩余的认知以及对合作剩余不对称分配方案的认同等两部分。
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５２ 页。
在另一方面，阿克塞尔罗德在讨论合作进化的时候，就只研究了背叛而没有涉及搭便车行为。



认知和观念建构为基础的一种自觉自愿的、刻意的理性配合行为。

（二）合作中内生的不对称性：配合、协调与权力

当我们说合作是一种配合行为时，我们是从每个合作方个体的角度对合作进行研

究得到的结论。 如果从合作群体的角度看，合作就是一种有协调的联合行动，否则就

不是合作而可能是冲突。 没有协调，不仅可能出现囚徒困境，也可能出现市场失灵。

那么问题在于合作方之间应该如何进行协调。

阿克塞尔罗德在对合作演化的研究中认为，合作的产生不需要强权的介入，从而

为自组织理论提供了一个例证。 但是，自组织理论的几种假说都确认在自然演化的某

个阶段、某个时点或者某种状态下的非线性特征。 因为如果在一个混沌系统中一直维

持各个因素之间的线性机制，就只能一直维持混沌，不可能从无序走向有序。 而在合

作的演进中，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特征就是各合作方之间权力基础的非对称

性。 事实上，不论是自组织还是对合作各方配合行动的协调，都必须依靠这种不对称

以及建立在这种不对称之上的权力。 所以，现实中的合作就需要协调。 这样，只要我

们从合作的元概念走到现实中的合作逻辑，那么也就一定会从抽象的合作概念进入不

对称合作的理论。

合作是比冲突更为常态化的一种关系状态，那么在国际关系的研究范式下，合作

关系也就难逃权力竞争的魔咒。 合作中各方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而权力本

身也正是一种处于相互依赖中的不对称关系。 因此，合作本身也就必然包含了不对

称、权力和权力竞争。

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权力体现得更明显。 即使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

人物基欧汉和奈在其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中，也是从不对称相互依赖中引申出权

力的概念，进而强调相互依赖中的权力竞争。 “有人认为，相互依赖的增加将创造一

个充满合作的、美好的新世界，以取代充满国际冲突的、恶劣的旧世界。 我们必须谨慎

看待这个问题。”①“一个颇有用途的起点是，将非对称相互依赖视为行为体的权力来

源。”②在他们看来，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主要体现为三点：信息的不对称、关注的不对

称和信仰的不对称，而这又源于国家之间财富和权力的不平衡分布。 他们还使用相互

依赖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对权力特征进行描述：如果说权力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行为体

促使其他行为体做其原本不会去做的事情的能力，那么非对称的相互依赖本身就可以

变成权力的来源———对相互依赖关系依赖性比较小的一方（这种依赖性就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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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分别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１０ 页。
分别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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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和脆弱性来衡量）常常拥有比较强的权力资源。① 这是由于它们在变动中付出

的代价可能小于对方，政策自主性和主导性就比较高，可以促动变化或以促动变化相

威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从而达到控制结果的目的。 所以，与其说基欧汉

和奈关注的是权力和相互依赖，不如更准确地说他们关注的是不对称相互依赖和权

力。 无独有偶，现实主义者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认为，相互依赖本身就是

有赖于强制力或者要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 因此，相互依赖指的是“相互

的，但又不平等的依附关系”。②

另外，合作需要协调，但是不论这种协调来源何处，都会成为一种权力，从而加剧

合作中本来就存在的不对称相互依赖。 所以，合作中的相互依赖本身就是以不对称为

特征的。 “经济相互依赖在社会集团以及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实力关系……相互依

赖产生了一种可供利用和操纵的脆弱性……作为这一现象的对策，各个国家均努力加

强自己的独立性而增加别国对自己的依赖性。”③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不是相互

依赖导致合作，而是相互依赖导致权力竞争。 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更明确地写道：

“合作不应该被视为没有冲突的状态，而应该被视为对冲突或潜在冲突的反应。 没有

冲突的凶兆，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合作了。”④因此，在不对称的现实世界中，从合作的起

源到合作的维持，各方都不仅不可能是没有冲突的，而且也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 在

这个意义上，合作是一种聪明的权力竞争方式，是不对称条件下权力竞争的前奏和

延续。

当然，不对称合作不等于霸权合作。 不对称合作涉及权力问题，但是权力不等于

霸权。 合作无法回避权力的不对称，而如果不对称合作中的权力变成了霸权，也就彻

底背离了元合作所要求的基本特征，没有了合作的自愿性和自觉性。 强权下的屈从不

是合作，霸权下的强制也不是合作。 即使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制度合作也必须是建立

在一致同意基础上的，而不能是外部强制的。 合作只能包容自身概念所内生出来的不

对称权力，而不能产生于强制。 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合作不仅是合作的高级形式，而且

也是合作的终极形式，因为在制度合作基础上再向前推进，就很可能偏离了合作的原

意。 真正的合作不需要制度来保障，而演变到制度合作这个合作的最高层次（也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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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敏感性和脆弱性与实力对比有关，但是也不一定如此。 这意味着权力和不对称不一

定简单地等于实力对比的不对称。 但是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出于简化的目的将不对称等同于实力对比的不对

称。 应该说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不足。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４ 页。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 ３０ 页。
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 ５３－５４ 页。



后的层次）的时候，合作的真正含义已经下降了。

（三）合作不对称性的现实来源

合作本身会内生出不对称性，而以下三个原因则强化了现实中合作的不对称性。

首先是选择性激励。 从观念建构的角度看，集体行动不是合作，但是从配合行为

的角度来说，合作则一定是集体行动。 为了维持合作秩序，防止合作退化，就必须抑制

搭便车的问题。 奥尔森把集体行动的成员分成三类：一是即使承担全部成本，受到激

励就能提供集体产品的特权集团；二是数量上不会受到忽视，且需要激励才会提供公

共产品的中间集团；三是因为数量众多可以搭便车，因而不会受到激励去提供公共产

品的潜在集团。① 据此他认为，要促成合作，不仅需要激励，而且需要额外的选择性激

励。 那些没有为集体行动做出贡献的潜在集团虽然也可以享受作为集体产品的收益，

但是它们获得的收益必须与那些为集体行动做出贡献、参与了集体产品供给的成员获

得的收益明显不同。 潜在集团之所以称为潜在集团，就是因为奥尔森相信只要设计出

选择性激励的制度，那么潜在集团参与集体行动的潜力和能力就会被动员起来。② 按

照奥尔森的理论，要形成集体行动就必须满足下面两个条件之一：或者是集团成员数

量小以至潜在集团无法存在，或者是对潜在集团给予选择性激励。 从选择性激励中我

们可以追问的一个问题是：由谁行使选择性激励的行为？ 这将引出本文重点说明的一

个问题，即合作的不对称性。 这种不对称性不仅可能来自合作方在合作之前实力或权

力的不对称，而且，即使在合作开始之前各方在实力和权力基础方面都是对称的，为了

实现合作，防止搭便车，原本平等的各方也必然被授予不对称的权力，以实现选择性

激励。

其次是授权惩罚。 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集团的数目一般不会很大，也就是说，

每一个成员的行为和决策都不会被其他成员所忽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合作

就一定能够出现呢？ 对于依然可能存在的搭便车行为还必须具备有效的惩戒机制以

维持合作秩序，否则如果搭便车行为得不到约束、制止和惩戒且被所有成员感知，就会

造成更多中间集团成员转变为潜在集团成员，集体行动就会流产，更遑论合作。 相反，

如果存在惩罚机制，只要背叛行为会引致严厉的惩罚而使背叛的成本超过合作的成

本，背叛者在合作博弈中的生存适应性就会下降，合作者就会取得比背叛者更高的生

存适应性，从而可以维持群体合作的演化。 菲奥纳·麦吉利夫雷（Ｆｉｏｎａ Ｍ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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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格致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４１ 页。
奥尔森还认为，这种选择性激励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也就是说，既可以通过惩罚来强制，

也可以通过奖励来诱导。 参见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 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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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Ｓｍｉｔｈ）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了合作、信任与惩罚之

间的关系。① 西蒙·盖切特（Ｓｉｍｏｎ Ｇａｃｈｔｅｒ）等人与约瑟夫·亨里奇（Ｊｏｓｅｐｈ Ｈｅｎｒｉｃｈ）
和罗伯特·博伊德（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ｙｄ）的研究表明，②授权惩罚是一种能够维持合作秩序的

有效惩戒机制。 但是，授权惩罚者的存在也使得合作者之间出现不对称的权力。
最后是不对称的成本分摊。 奥尔森指出，③在一个包含小国和大国的同盟中，对

于小国来说，在不参与联盟的情况下，它们会根据军事威胁的评价来确定军事开支。
例如与敌对国的地理距离、可能受到军事威胁的边境线等因素，从历史角度评估敌对

威胁，甚至包括它们对战争的态度和自我防御能力的评估，而不是单纯地依赖 ＧＤＰ 的

绝对水平。 但是在加入联盟以后，它们按照 ＧＤＰ 的比例投入国防的开支绝对额就非

常有限。 结果它们发现借助联盟的力量（集体产品），就很容易满足它们对国防的需

求。 而从联盟的角度来讲，即使小国分担了比 ＧＤＰ 比例更高的成本，对于联盟的总支

出也没有明显的影响，所以它们就没有通过提高国防收益的主观评估来刻意提高它们

在联盟内部成本分担的动力。④ 与此相反，在其他情况相同时，一个国家越大，其对联

盟公共产品的评价就越高，它们也愿意为集团分担更多的集体产品成本。 因此，联盟

中较大的国家应该比较小的国家在国防开支上投入更高比例的 ＧＤＰ。 毫无疑问，这
种偏离 ＧＤＰ 比例的成本分担也强化了大国和小国在联盟合作中的不对称性，使得大

国在合作中自然将具有更大的主导权。
事实上，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的结论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得到

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推演，那就是在出现选择性激励以后，治理的概念就出现了。⑤ 不

论是得到选择性激励的主体还是由此产生的治理主体，其权力显然已经不同于集团中

的其他成员，它们将利用这种权力有效地维持秩序并惩戒违约。 如果直接将奥尔森的

理论应用于国际关系的分析，可能出现一个逻辑问题，那就是应该先有选择性激励，然
后才有集体行动。 但问题是，在出现集体行动以前，又应该如何确定并实施选择性激

励呢？ 显然，从合作的一开始就必须有权力因素的介入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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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Ｆｉｏｎａ Ｍ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 ａｎｄ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Ｓｍｉｔｈ，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ｇ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４， Ｎｏ．３， ２０００， ｐｐ．８０９－８２４。

参见 Ｓｉｍｏｎ Ｇａｃｈｔｅｒ， Ｅｌｋｅ Ｒｅ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ｅｆｔ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２２， Ｎｏ．５９０７，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５１０ － １５１２； Ｊｏｓｅｐｈ Ｈｅｎ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ｙｄ， “Ｗｈ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ｕｎｉｓｈ Ｄｅｆｅｃｔｏｒｓ：
Ｗｅａｋ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ｓ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ａｎ Ｓｔａｂｌｉｚｅ Ｃｏｓｔｌｙ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ｒｍｓ 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０８， Ｎｏ．１， ２００１， ｐｐ．７９－８９。

参见 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 Ｊ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９， Ｎｏ．２， １９６９， ｐｐ．４７９－４８７。

正是由于小国缺乏影响全球平衡的能力，因此它们通常接受中立或消极的外交政策，和平主义思潮流行。
参见曼瑟·奥尔森著，苏长和、嵇飞译：《权力与繁荣》，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０５ 年版。



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的序言中指出，新自由制度

主义在国际机制下的合作理论上的缺失包括：第一，制度化合作中的收益分配存在问

题，即由谁来主导分配？ 第二，制度与权力之间的内生性关系不明，因为制度本身就需

要用权力和利益来解释。 第三，授权理论缺失，因为对不完全合约需要一个权威性的

解释。① 其实，这三个问题对奥尔森和金德尔伯格来说也一样。 由此，我们也可以进

一步深化他们的研究思路，那就是对合作的研究最终导向了权力，而这种权力本身就

是一种不对称的、非强制性的合作关系，是一种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

三　 不对称合作的出现

从经济学追求个人绝对利益的思维角度看，个人理性公理在所有纳什讨价还价公

理中可能居于首位。 因为只要能够通过合作获得比自己单干更高的收益，那么合作就

是可能的。 但是，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竞争常常是一个零和博弈过程，这样，单纯从一个

人的个人理性角度进行分析就不再是唯一的考量标准。 其实，经济学在讨论企业和国

家为扩大自己市场份额而展开竞争时，也会从封闭的个人理性视野扩展为国家间和企

业间的竞争关系，从而进入一个零和博弈的对局。 正如邓肯·斯奈德尔、罗伯特·鲍

威尔和约瑟夫·格里科等人所研究的那样，只要有损于提高自身的权力或份额的目

标，只要对手从合作中获得的剩余比自己从合作中获得的剩余更大，从而导致自己在

权力竞争中落后，即使合作能够给自己带来剩余，合作依然是难以出现的。

如果合作关系本身就会内生出不对称性，如果合作各方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

地位，从而最终影响到合作剩余的分配，那么弱势一方为什么还会参与合作呢？

（一）不对称合作出现的两个前提条件

对于不对称合作的条件，我们可以从对一般合作条件的拓展中得到。② 一个是对

合作剩余分配理念认识的改变，而另一个则涉及合作剩余的性质。

首先，合作双方实力的不对称，使得合作收益的分配也必然具有不对称的特征，从

而需要对个人理性、对称性和等价盈利描述的不变性等纳什公理进行相应的修正。 在

零和博弈中，即使双方的合作剩余都为正，但是从权力对比的角度或者从相对利益比

较的角度看，一方收益的相对增加就意味着另一方权力或收益的相对下降，因此，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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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２００５ 年版前言”，第 ＸＸＩ－ＸＸⅧ页。
一般来说，博弈合作解应该满足纳什公理，即符合个人理性、保证帕累托改进的强有效性、具备对称性和

等价盈利描述的不变性（刻度同变性）以及无关选择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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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理性视角就不应该仅仅是从博弈一方的角度进行考量，而应该从两个博弈对手

之间利益对比关系的角度展开。 例如，如果均分合作剩余，那么原本弱势一方的相对

收益就会超过原本强势的一方。 在这种情况下，纳什合作解就只能是维持原来权力对

比或相对利益不变的分配方案。① 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帕累托改善的强有效性。 这

个强有效性应该超越一般有效性，也就是超越了在不使一方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提高另

一方收益的一般帕累托改善的含义。 一般的帕累托改善虽然不会使对方的绝对利益

受到影响，但是却会造成一方相对利益的损失。② 而帕累托改善的强有效性不仅包括

不会使对方的绝对利益受到影响的含义，更增加了不会使对方的相对利益受到影响

的内容。 如果合作之前双方的实力基础之比是 ８︰２，那么对于合作剩余的分配也应

该是 ８︰２。③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对称性显然就不再成立了，或者说对称已经不再是绝对水平

的对称，而是一种相对的对称，是一种基于实力对比的对称，并且这种对称的结果并不

能在博弈双方互换。 等价盈利描述的不变性也只是在相对对称的意义上依然成立。

其次，合作收益应该是能够进行补偿性分配的可转移效用。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

的逻辑》中明确指出，集体行动的收益是一种公共产品或集体产品。 这种假定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他的研究难度，但同时也简化了他的分析。 一方面，正是因为集体行动

的收益是一种公共产品，所以才有搭便车的问题，引出了一系列的集体行动难题。 将

搭便车的假定延伸到惩罚行为中的搭便车，就可以推导出 Ｎ 阶搭便车的问题，最终使

得合作的起源成为一个难解的谜题。 但是另一方面，集体行动收益的公共产品假定又

使得奥尔森的研究变得简单，因为要形成集体行动就仅仅变成了一个如何克服搭便车

的问题而规避了集体行动收益的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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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笔者在此倾向于使用“权力指数考量可能超越个人理性”。 之所以特别增加了“可能”两个字，并不是因

为一般性的行文审慎考虑，而是的确在可能的不对称情况下，因为第三方竞争的原因，个人理性依然成为合作唯

一考量的情况。 本文最后一部分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对帕累托改善主要存在两种批评：一是帕累托改善没有涉及公平问题，而仅仅是与每一种初始状态相对

应的最优状态；二是帕累托改善的分析视角是社会总福利，而从阿罗定理角度看，由于不能从个人偏好推导出社

会偏好，社会总福利本身就是无法度量的，所以要得到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也是不可能的。 这其中的一个

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个人的福利不仅取决于其绝对水平，也取决于其相对水平。 假定甲乙双方初始的绝对实力分

别是 ８ 和 ２，之后在甲方绝对实力没有发生变化，依然为 ８ 的情况下，乙方收益增加，绝对实力从 ２ 上升到 ４。 如果

按照个人主义视角的分析，仅仅考虑各自的绝对实力，这种变化就是一种典型的帕累托改善。 但是，如果将绝对

实力作为权力基础，那么甲方的权力指数就从 ８ ／ １０ 下降到 ８ ／ １２，而乙方的权力指数就从 ２ ／ １０ 上升到 ４ ／ １２。 此

时，甲方的绝对利益虽然没有变化，但是相对利益却下降了。
在此分析的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即合作收益的分配比例与各自的权力基础相等。 在实际的合作中，考虑

到双方对合作的贡献，分配比例常常会更高一些。 本文在后面证明的是在极端情况下的赶超可能，而在现实中，
弱势一方的赶超可能会更容易些。



事实上，合作收益可能并不一定是公共产品或集体产品，也可以是一种具体的效

用，并且是一种可转移的效用。 这样，就出现了合作收益的分配问题，而什么样的分配

方案将成为能够被合作双方都认为是合理的并且能够接受的分配原则却是一个规范

问题，即如何判断分配合理性的问题。 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了合作双方对合作剩余分

配理念的转变。

现实情况也许比这个还要复杂。 合作的收益可能既不是公共产品，也不是分配的

结果，而是各方自然分享的不对称收益。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合作双方对于合作收益

的贡献程度不同，贡献大的一方显然会要求更多的分配比例。 然而在现实中各方自然

得到的收益却可能是贡献大的一方自然获得的收益分配比例比较少。 例如在集体防

御中，处于对峙前沿的小国受到的威胁最大，为了维持防御状态应该付出的成本最多，冲

突发生以后遭受的实际损失也更多，但却不一定是最大的成本分担者。 奥尔森在《联盟

的经济理论》一文中，从理论和经验上提出了国际组织的成本分摊问题以及成本分摊的

激励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还没有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提出效用的可转移性与补

偿之间的关系问题。① 在经济合作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合作研发。 由于存在人力资

本结构的差异，合作研发中一方实际可以享受到的潜在收益可能与其付出的成本并不

对称。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收益补偿就成为促成不对称合作的一个必要条件了。

更常见的一种情形是，当合作收益是一种集体产品，或者按照通行规则进行分配

的结果并不能满足我们在前面提出的不对称合作的第一个条件时，就有必要进行转移

效用的补偿。 例如，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对收益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分配以后，还

有必要进行税收优惠等措施。

（二）不对称合作的原因：聚焦点的差异

按照前面的思路，如果博弈双方处于零和博弈状态，要达成合作就需要调整对纳

什公理的理解，增加对权力指数的考量。 只有在获取合作剩余的同时不改变原有的实

力对比关系，才可能实现不对称合作。 也就是说，在零和博弈条件下的合作解应该满

足对合作收益和合作剩余分配的比例与合作双方实力对比的比例大体相等的条件，因而

不改变实力对比。 在这个意义上说，合作解是唯一的，所以也是困难的。 在不对称情况

下，如果弱势一方明知在合作收益的分享中不占优，而且博弈双方也明知合作的背后还

是竞争，不对称的收益分享不仅不会改变初始不对称的格局，甚至还会加剧弱势一方的

弱势地位，那么弱势一方为什么还会参与合作，不对称合作为什么还会出现呢？ 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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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 Ｊｒ．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Ｚｅｃｋｈａｕｓｅｒ，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Ｖｏｌ．４８， Ｎｏ．１， １９６６， ｐｐ．２６６－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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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国际关系中，这种不会改变博弈双方实力对比的合作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种可能的答案是需要我们跳出单局的零和博弈视角，将单局博弈放在多局博弈

的背景下重新考量单局博弈解的意义。 这也意味着博弈双方不仅要改变对合作收益

和合作剩余的认知和评估，而且博弈双方对合作收益和合作剩余的认知和聚焦要出现

差异，从而改变原有博弈的零和性质。 这样，才可能会出现合作。

显然，如果博弈双方在合作收益和合作剩余问题上的认知和评估聚焦相同，那么

在零和博弈的大前提下要达成合作解是非常困难的，更遑论不对称合作。 我们在前面

也提到过，如果合作双方对于合作收益与合作剩余的贡献程度不同，贡献大的一方显

然会要求更多的分配比例。 特别是当对合作收益贡献大的一方实力较弱时，如果按照

扩展后的个人理性原则只能按照较弱的实力而取得较少的收益时，合作就难以达成。

即使相对收益较少一方的绝对收益也有所增加，只要它更看重相对收益的增减，合作

也依然难以达成。 相反，如果合作双方对合作收益与合作剩余的认知和评价不同，那

么合作中的冲突就会减少，实现合作的可能性也就提高。 事实上，此时的博弈已经不

再是零和博弈，而在相当程度上转变为非零和博弈了。

在现实中，不论是对两个企业来说，还是对两个国家来说，即使它们都关注自身的

绝对利益，但是它们之间总会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和零和博弈。 正如现实主义国际关

系理论中的权力竞争以及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市场占有率所揭示的那样，由于这种根本

的竞争关系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几乎无法进行调和，只有它们对合作收益和合作剩

余问题的认知和评估方面的聚焦出现差异，零和博弈的关系才有可能变成非零和博弈

关系，合作出现的概率才会上升。

进一步说，在零和博弈的基本冲突无法回避或调和的情况下，要将博弈双方存在

的现实的或潜在的零和博弈转变为非零和博弈，就要使它们在合作收益和合作剩余问

题上的认知和评估方面的聚焦出现差异，而这种聚焦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就是它们在

评估视角、时间眼界和对未来贴现率的判断上出现差异。① 从理论上说，对于国家间

或企业间的竞争而言，这些差异不应该是来自个体智力方面的差异而应该是由于各自

不对称的实力对比、博弈情景以及它们对多局博弈认知的差异所导致的。 一般来说，

在两个实力相差悬殊的博弈对手之间，弱小的一方所面临的挑战最集中，即如何快速

提升自身的实力。 因此，其对合作收益与合作剩余的评估视角更集中，对当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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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来说，人们在认知上都有重视当前忽略未来的倾向，因此时间眼界都是有限的。 但是比较而言，本
文后面将指出，由于弱势一方在现实中承受的压力更大，往往会使得他们对未来收益的贴现更小，时间眼界也更

短，而强势一方在现实中的相对优势使得他们能够更关注未来。



会给予更多的关注。 相对来说，对未来贴现率估值越低，时间眼界也就越短，对绝对收

益的赋值就会越高。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会更多地考虑如何提升自身的绝对实力水平

而不是相对实力对比。① 相反，强势一方面对的更多是来自外部的国际竞争和均势考

虑，因此它们对合作收益和合作剩余评估的视角更宽广，对未来变化的考虑更多，时间

眼界也更长。 由于对弱势一方存在巨大的实力优势，所以它们暂时不担心弱势一方可

能的挑战。 这样对于强势一方来说，与弱势一方的博弈并不是它们的战略重点，它们

考虑更多的是与其他势均力敌的霸权势力的权力竞争。 只要与弱势一方的合作能够

增强它们的实力，从而有助于它们与其他势均力敌的霸权势力的权力竞争，合作对于

它们就是可以接受的。

四　 弱势一方赶超的可能性

其实，之所以会出现不对称合作，除了由于合作各方在聚焦点上存在差异，从而使

得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变，更重要的是在不对称合作中，还存在弱势一方实现赶

超相对强势一方的可能性。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弱势一方的聚焦点最终也会向强

势一方的聚焦点靠拢，使得原本出现的合作博弈再次转化为非合作博弈。 与蜈蚣博弈

的情况相似，只要各方都预见到这种情况，那么不对称合作还是难以出现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从单局博弈中跳出来，更要将关注的重点从对单

局和单期博弈收益的分析扩展为多局和多期博弈收益的累加结果。 在前面我们已经

说明，为了在与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进行的主博弈局中取得优势，强势的一方可以通

过与弱势一方的次博弈局的合作来增强自己的实力，然后携此额外收益回过头来在与

老对手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而对弱势一方来说，单次博弈带来的收益也不足以改变实

力对比，必须积小胜才能求大胜。 对不对称合作得失的考量也必须超越单局博弈视

角，采取更加迂回的策略，也要携次博弈局的累积收益以求得在主博弈局中取得优势。

只是对于弱势一方来说，其与最强势方的博弈常常是次博弈局，而与实力略超过自己

的相对强势方的博弈才是主博弈局。 弱势一方要通过在次博弈局中与最强势对手的

不对称合作中获得不对称的收益，然后携此收益在主博弈局中逐步取得对相对强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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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情形。 当时中国的整体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都很低，所以如何提高自身实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是最重要的。 只要通过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比闭关锁国更快的发

展速度，获得更高的收益就是最重要的聚焦。 相反，能够获得比博弈对手更高的相对收益还不是当时中国改革开

放的直接目标，才有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措施。 因此，当时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至于能够在国际上参与

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等还不是主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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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优势，改变实力对比。 只有经过长期的卧薪尝胆与励精图治，才可能最后改变对

最强势对手的实力对比。①

我们的分析从基本的古诺模型的情景开始。② 这样做的可行性在于：

第一，本文是从竞争的角度研究合作背后的博弈。 事实上，只要将合作看成对冲

突的一种管理方式，那么对最终结局胜负的有序竞争本身与博弈过程就是一种合作。

因此可以借用古诺模型展开我们的研究模拟。 当然，还有必要根据不对称合作的特点

对模型进行调整。

第二，基本的古诺模型是一个只有两个寡头厂商进行静态博弈的简单模型，所以

这个模型适用于本文的单局双边博弈，特别是当一个国家（通常是弱势一方）以开放

国内市场的方式与另一个国家（通常是强势一方）合作并进行博弈的时候。 此时，就

是弱势一方借助强势一方开拓出国内的新市场并与其进行寡头竞争；另外，本文的多

局博弈也可以通过数个并行的单局双边博弈来体现。 由于本文的分析将基本古诺模

型的单期分析扩展为多期分析，对于可能涉及的时间贴现问题，我们在此做了简化处

理。 事实上，就国际关系中弱势一方赶超的客观进程而言，由于很难假定存在使用收

益进行无风险的再投资并获取收益的机会，所以在赶超分析中我们可以忽略实力累积

过程中贴现率因素的影响。

第三，基本的古诺模型假定，两个厂商在市场需求曲线的每一点上都有着完全信

息，在进行产量决策时不进行协商，相互独立地同时做出决策，因而只能根据对对方产

量的预测来决定自己的最优产量。 加之它们的目标都是利润最大化，因此是一个标准

的非合作博弈。 这种情况也与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竞争非常相似。 各家厂商的产量可

以看成各国在权力竞争中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数量。 因此，这个产量可以被看成是

与厂商权力正相关的。 而规模报酬不变，也不考虑技术进步以及其他非市场因素等假

定，由于只是简化分析，不会对结果产生根本影响。

第四，市场出清价格是总产量的减函数。③ 在国际关系中，如果完全按照需求提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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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正如本文前面对聚焦点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博弈各方的不对称性也会反映在它们对收益的评估视角、
时间眼界和未来贴现率的差距上，甚至会随着各方不对称性程度的变化而变化。 应该指出，弱势一方在赶超中对

收益的评估视角、时间眼界和未来贴现率方面可能会逐渐与强势一方趋同。 这样，聚焦点就会逐渐趋同，正和的

合作博弈就会逐渐退化为零和的非合作博弈。 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合作本身最终能够完全消弭冲突，权力竞争的

悲剧可能一直在博弈的尽头恭候着博弈双方。
对古诺模型及其扩展形式的阐述，参见乔尔·沃森著，费方域等译：《策略：博弈论导论》，上海：格致出版

社 ２０１０ 年版。
在基本古诺模型中给出的函数形式是：Ｐ ＝ａ－（ｙ１＋ｙ２）。 其中，ａ 是市场总需求，ｙ１ 和 ｙ２ 分别是两个厂商

的产量。



供国际公共产品，供求相等，也就显示不出国际公共产品的价值。 但是，如果提供的国际

公共产品数量过低，又显示不出权力收益本身，所以如同在古诺模型中要在价格和产量

之间进行权衡一样，也必须在公共产品供给量和与之相关的权力收益之间进行权衡。

当然，为了适应本文的研究需要，笔者对基本古诺模型做了两个调整：

第一，基本的古诺模型假定两个厂商有着相同的成本结构、生产同质的产品，因此

可以看作对称的寡头竞争。 在本文分析中，厂商 １ 是最强势的博弈方，厂商 ２ 是相对

强势的博弈方，厂商 ３ 是弱势博弈方，也是我们分析的主角。 我们假定厂商 １、２、３ 的

国内市场总需求分别标准化为 ４、２、１，①ｃ１ ＝ ０．７，ｃ２ ＝ ０．８，ｃ３ ＝ ０．９，且厂商的利润最终也

会变成国内总需求从而提高本国的实力水平。 在这里，各国在成本系数上的差距比国

内总需求的差距更重要，实际上代表了各国在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而技术水平的差

距是现代社会中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第二，考虑到古诺模型在分析国际关系中不对称合作的适用性，在沿用原模型的

分析框架的同时，我们索性在此后的分析中直接将厂商 １、厂商 ２ 和厂商 ３ 改称为国

家 １、国家 ２ 和国家 ３，价格就相当于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位收益，利润相当于提供公共

产品的净收益或实力增量，利润最大化原则也可以看作净收益最大化原则，将市场需

求实际代表了国家规模，也就是国家实力，产量可以认为是公共产品供给量，故依然可

以称为产量，成本依然称为成本。② 这样，在以下的推导过程中，πｉ 表示国家 ｉ 的净收

益水平，ａｉ 表示国家 ｉ 的实力，ｃｉ 代表国家 ｉ 的成本系数，ＴＣ ｉ 代表国家 ｉ 的总成本，ｙｉ

代表国家 ｉ 的公共产品供给量，Ｐ 代表收益水平。

情景 １：国家 ３ 与国家 １ 合作，但国家 ２ 不与任何人合作。

对于弱势方国家 ３ 来说，它与最强势国家 １ 的博弈适用不对称成本的古诺模型，

其所获取的收益也将是不对称的。 因此，国家 ３ 应该清楚地知道，通过与强势国家 １

合作虽然不会改变其与国家 １ 的实力对比（甚至由于不对称性的原因还有可能使实

力对比恶化），但是却可以增强自身实力的绝对水平，从而可能在与相对强势国家 ２

的博弈中逐渐改变弱势地位。 这样，国家 ３ 将开放国内市场并与最强势国家 １ 开展合

作。 在我们的分析中假定，国家 ３ 由于受到自身技术水平的限制，无法依靠自己的力

量开发这个市场，也就是说，在开放前这个国内市场是不存在的。 因此，在开放以后从

·８３１·

　 不对称合作：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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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 ａ 的规模差异的设定实际对我们的分析影响不大，因为在情景 １ 中只会影响最弱势一方对次弱势一

方的追赶速度，在情景 ３ 中由于国家 ３ 将进入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的市场，所以不对称性的提高可以加快追赶速度。
但是在我们的分析框架内，不论是哪种情景，真正影响追赶速度的主要因素是三个国家成本系数的不对称程度。

读者可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方便地按上面的说明来理解，但是为了行文顺畅，本文不做这种变换，依然

称为价格、利润、市场需求、产量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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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市场获得的利润才是一种纯粹的增量。

按照基本古诺模型的思路，我们可以推导出在成本不对称条件下国家 ３ 在向国家

１ 开放国内市场以后获得的利润：①

π１ ＝ ｐｙ１ － ＴＣ１ ＝ ｙ１［ａ３ － （ｙ１ ＋ ｙ３）］ － ｃ１ｙ１ （１）

π３ ＝ ｐｙ３ － ＴＣ３ ＝ ｙ３［ａ３ － （ｙ１ ＋ ｙ３）］ － ｃ３ｙ３ （２）

根据
∂ π１

∂ Ｙ１

＝ ０ 和
∂ π３

∂ Ｙ３

＝ ０，我们可以得到国家 １ 和国家 ３ 的均衡产量分别是：

ｙ∗
１ ＝

ａ３ ＋ ｃ３ － ２ ｃ１
３

以及 ｙ∗
３ ＝

ａ３ ＋ ｃ１ － ２ ｃ３
３

（３）

此时，市场总均衡产量就是：

ｙ∗ ＝ ｙ∗
１ ＋ ｙ∗

３ ＝
２ａ３ － （ｃ１ ＋ ｃ３）

３
（４）

市场均衡价格就是：

Ｐ∗ ＝ ａ３ － ｙ∗ ＝ ａ３ －
２ａ３ － （ｃ１ ＋ ｃ３）

３
＝

ａ３ ＋ （ｃ１ ＋ ｃ３）
３

（５）

国家 １ 的均衡利润就是：

π１
∗ ＝ Ｐ∗ｙ∗

３ － ＴＣ ＝ Ｐ∗ｙ∗
３ － Ｃ１Ｙ∗

１ ＝ （Ｐ∗ － Ｃ１）Ｙ∗
１

＝
ａ３ ＋ （ｃ１ ＋ ｃ３）

３
－ Ｃ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ａ３ ＋ ｃ３ － ２ ｃ１
３

æ

è
ç

ö

ø
÷ ＝

（ａ３ ＋ ｃ３ － ２ ｃ１） ２

９
（６）

同理，我们可以得到：

π∗
３ ＝

（ａ３ ＋ ｃ１ － ２ ｃ３） ２

９
（７）

再将 ｃ１ ＝ ０．７ 和 ｃ３ ＝ ０．９ 代入（７）式以后，我们可以计算出：

π∗
３ ＝

（ａ３ － １．１） ２

９
（８）

由于我们已经假定国家 ２ 不与任何人合作，因此，与三个国家彼此都不进行合作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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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节省篇幅，本处省略了推导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另外，感谢谢申祥教授就公式推导给

出的修改意见。



的初始情景相比，国家 ３ 在实力上就对国家 ２ 取得了 π∗
３ ＝

（ａ３－１．１） ２

９
的增量优势。①

因此，只要对 ａ 赋值，通过复利公式我们就能算出，经过多少个生产周期，国家 ３ 就能

够超越国家 ２ 的实力。

同理，将 ｃ１ ＝ ０．７ 和 ｃ３ ＝ ０．９ 代入（６）式以后，我们也可以计算出：

π∗
１ ＝

（ａ３ － ０．５） ２

９
（９）

很显然，在两国合作的情形下，一定有 π∗
１ ＞π∗

３ 。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弱势国

家与最强势国家的绝对实力差距是不断扩大的，这也符合调整后不对称合作的纳什公

理。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国家 １ 由于国家 ３ 开放其国内市场而对其

进行一定的补偿，也就是偏离一些不对称的比例，那么由于国家 ３ 期初的产出水平比

较小而国家 １ 的期初产出水平比较大，②所以仅就增长速度而言，国家 ３ 的实力增长

速度还是可能超过国家 １ 的实力增长速度。

情景 ２：国家 ３ 在国内市场上同时与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合作，但国家 ２ 不与国家 １ 合作。

当然，国家 ３ 不仅可以对国家 １ 开放国内市场，还可以同时对国家 ２ 开放同一个

国内市场。 此时，古诺模型就变成了成本不对称的三寡头垄断竞争市场。

按照古诺模型的分析思路，我们可以得到：

ｙ ＝ ｙ１ ＋ ｙ２ ＋ ｙ３ （１０）

Ｐ ＝ ａ３ － （ｙ１ ＋ ｙ２ ＋ ｙ３） （１１）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到：

π１ ＝ ｐｙ１ － ＴＣ１ ＝ ｙ１［ａ３ － （ｙ１ ＋ ｙ２ ＋ ｙ３）］ － ＴＣ１ （１２）

π２ ＝ ｐｙ２ － ＴＣ２ ＝ ｙ２［ａ３ － （ｙ１ ＋ ｙ２ ＋ ｙ３）］ － ＴＣ２ （１３）

π３ ＝ ｐｙ３ － ＴＣ３ ＝ ｙ３［ａ３ － （ｙ１ ＋ ｙ２ ＋ ｙ３）］ － ＴＣ３ （１４）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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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国家 ３ 不通过开放国内市场的方式与国家 １ 或国家 ２ 合作，由于没有相应

的技术支持，这个国内市场很可能本来就是无法得到开发的。 即使这个市场存在，且国家 ３ 在这个市场上可以获

得垄断收益，当时由于相比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在成本系数上和市场总需求方面的劣势，在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同样垄断

各自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国家 ３ 也无法实现对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的赶超。 也就是说，如果不合作，弱势方也没有机

会赶超强势方。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比较看，闭关锁国也的确是没有出路的。
就本文中强调的不对称合作而言，扩展的古诺模型所涉及的成本不对称情形对于本研究来说只是一种

具有引申意义、比较特殊的不对称情形。 在我们的案例中，这里说涉及的因产出或市场规模而造成的不对称是更

具有一般意义的不对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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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假定这三个寡头有着不同的成本结构，但是都没有固定成本，则它们生

产 ｙ１、ｙ２ 和 ｙ３ 时的总成本分别是 ｃ１ｙ１、ｃ２ｙ２ 和 ｃ３ｙ３。 因此

π１ ＝ ｙ１［ａ３ － （ｙ１ ＋ ｙ２ ＋ ｙ３）］ － ｃ１ｙ１ ＝ （ａ － ｃ１）ｙ１ － ｙ２
１ － ｙ１ｙ２ － ｙ１ｙ３ （１５）

π２ ＝ ｙ２［ａ３ － （ｙ１ ＋ ｙ２ ＋ ｙ３）］ － ｃ２ｙ２ ＝ （ａ － ｃ２）ｙ２ － ｙ２
２ － ｙ１ｙ２ － ｙ２ｙ３ （１６）

π３ ＝ ｙ３［ａ３ － （ｙ１ ＋ ｙ２ ＋ ｙ３）］ － ｃ３ｙ３ ＝ （ａ － ｃ３）ｙ３ － ｙ２
３ － ｙ１ｙ３ － ｙ２ｙ３ （１７）

从净收益最大化的条件
∂πｉ

∂Ｙｉ
＝ ０，可以得到如下三个方程：

（ａ３ － ｃ１） － ２ｙ１ － ｙ２ － ｙ３ ＝ ０ （１８）

（ａ３ － ｃ２） － ２ｙ２ － ｙ１ － ｙ３ ＝ ０ （１９）

（ａ３ － ｃ３） － ２ｙ３ － ｙ１ － ｙ２ ＝ ０ （２０）

由上面这三个净收益最大化条件联立，可以解出三个国家的最优产量。

首先，将（１８）式与（１９）式联立：

（ａ３ － ｃ１） － ２ｙ１ － ｙ２ ＝ （ａ３ － ｃ２） － ２ｙ２ － ｙ１

即：

（ｃ２ － ｃ１） ＋ ｙ２ ＝ ｙ１ （２１）

再将（１８）式与（２０）式联立，可得：

（ａ３ － ｃ３） － ２［（ａ３ － ｃ１） － ２ｙ１ － ｙ２］ － ｙ１ － ｙ２ ＝ ０

（ａ３ － ｃ３） － ２ａ３ ＋ ２ｃ１ ＋ ４ｙ１ ＋ ２ｙ２ － ｙ１ － ｙ２ ＝ ０

即：

ｙ２ ＝ ａ３ ＋ ｃ３ － ２ｃ１ － ３ｙ１ （２２）

将（２２）式代入（２１）式，则有：

（ｃ２ － ｃ１） ＋ （ａ３ ＋ ｃ３ － ２ｃ１ － ３ｙ１） ＝ ｙ１

ｃ２ － ｃ１ ＋ ａ３ ＋ ｃ３ － ２ｃ１ ＝ ４ｙ１

这样，我们就得到三个国家的均衡产量：

ｙ∗
１ ＝

ａ３ ＋ ｃ２ ＋ ｃ３ － ３ ｃ１
４

（２３）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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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可得：

ｙ∗
２ ＝

ａ３ ＋ ｃ１ ＋ ｃ３ － ３ ｃ２
４

（２４）

ｙ∗
３ ＝

ａ３ ＋ ｃ１ ＋ ｃ２ － ３ ｃ３
４

（２５）

此时，市场总的均衡产量就是：

ｙ∗ ＝ ｙ∗
１ ＋ ｙ∗

２ ＋ ｙ∗
３ ＝

３ ａ３ － ｃ１ － ｃ２ － ｃ３
４

（２６）

市场均衡价格就是：

Ｐ∗ ＝ ａ３ － ｙ∗ ＝ ａ３ －
３ ａ３ － ｃ１ － ｃ２ － ｃ３

４
＝

ａ３ ＋ ｃ１ ＋ ｃ２ ＋ ｃ３
４

（２７）

国家 １ 的均衡利润就是：

π∗
１ ＝ Ｐ∗ｙ∗

１ － ＴＣ１ ＝ Ｐ∗ｙ∗
１ － Ｃ１ｙ∗

１ ＝ （Ｐ∗ － Ｃ１）ｙ∗
１

ａ３ ＋ ｃ１ ＋ ｃ２ ＋ ｃ３
４

－ ｃ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ａ３ ＋ ｃ２ ＋ ｃ３ － ３ ｃ１
４

æ

è
ç

ö

ø
÷ ＝

（ａ３ ＋ ｃ２ ＋ ｃ３ － ３ ｃ１） ２

１６
（２８）

类似的可得：

π∗
２ ＝

（ａ３ ＋ ｃ１ ＋ ｃ３ － ３ ｃ２） ２

１６
（２９）

π∗
３ ＝

（ａ３ ＋ ｃ１ ＋ ｃ２ － ３ ｃ３） ２

１６
（３０）

与情景 １ 一样，通过对 ｃ１、ｃ２ 和 ｃ３ 赋值，经过整理后可得：

π∗
１ ＝

（ａ３ － ０．４） ２

１６
（３１）

π∗
２ ＝

（ａ３ － ０．８） ２

１６
（３２）

π∗
３ ＝

（ａ３ － １．２） ２

１６
（３３）

与第一种情景相比，由于国家 ２ 通过与国家 ３ 的合作也可以获得利润，并且国家

２ 取得的利润也高于国家 ３ 取得的利润，所以从理论上说，国家 ３ 在这种情况下无法

实现对国家 ２ 的赶超。 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国家 ３ 在本国市场同时对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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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降低了所有参与者所获得的利润的绝对水平，并在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之间会形成

竞争，使得它们有可能对国家 ３ 做出一些让步或补偿。 所以国家 ３ 就有可能取得相对

收益上的优势，从而实现对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的赶超。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还可以研究国家 ３ 在与国家 １ 合作的同时国家 ２ 也开放本

国市场而与国家 １ 开展合作的情形以及国家 ３ 同时与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合作时国家 ２
也与国家 １ 合作。 这些情况都会削弱国家 ３ 的赶超速度优势或增加了为争取相对收

益的谈判难度，国家 ３ 对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的赶超难度都会有所提高。 不过在现实中，
由于强国之间难免陷入“大国政治的悲剧”，因此更可能出现的是彼此制衡的状态而

不是合作。 这就避免了小国通过不对称合作实现赶超中可能遇到的不利局面。
情景 ３：国家 ３ 同时与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在它们各自的市场上进行合作。
在情景 １ 和情景 ２ 中，我们都是假定国家 ３ 因为看重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的技术优势

而采取“引进来”的合作策略。 在情景 ３ 中，我们考虑国家 ３ 依托其禀赋优势采取“走
出去”的合作策略。 这不仅是因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在经

历了引资以后走上对外投资的道路，而且国家 ３ 也可以对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出口自己具

有比较优势甚至绝对优势的产品，从而进入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的市场。 反过来说，即使

国家 ３ 作为弱势国家，在一些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上可能无法与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相

比，但是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作为公共产品供给商，也可能以开放本国的一些没有禀赋优

势的市场的方式与国家 ３ 进行合作。①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 ３ 即使不能对国家 １ 和国

家 ２ 形成不对称优势，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国家 ３ 能够在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的国内市场上

与它们进行具有相同成本结构的寡头竞争。② 因此，我们在下面的研究中假定，国家 ３
对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具备了优势，即不再是 ｃ１≤ｃ２≤ｃ３，而是 ｃ１≥ｃ２≥ｃ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知道，国家 ３ 新增的总产量是由其在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的

市场上通过寡头竞争获得的产量的总和。 参照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国家 ３ 进

入国家 １ 市场后的情况：

π１ ＝ ｐｙ１ － ＴＣ１ ＝ ｙ１［ａ１ － （ｙ１ ＋ ｙ３）］ － ｃ１ｙ１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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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与前面对“引进来”的假定相似，我们在“走出去”的情形中也假定在国家 ３ 进入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的市场

前，在后两个国家中这个产业是不存在的，只是在合作后它们才能够借助国家 ３ 的禀赋优势开发出这个产业市

场。 因而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开放国内市场对于它们来说，这种合作行为也将增加自己的总产出。
类比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国家 ３ 能够进入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的国内市场，就一定具有贸易优势。 但是，

考虑到在国家 ３ 内部可能存在众多的潜在出口供应商，并且在它们之间可能开展激烈的竞争，或者由于国家之间

总体实力的不对称，使得国家 ３ 在进入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的国内市场时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虽然国家 ３ 具

有贸易优势，但是最终国家 ３ 在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的国内市场上将与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进行具有相同成本结构的寡头

竞争。



π３ ＝ ｐｙ３ － ＴＣ３ ＝ ｙ３［ａ１ － （ｙ１ ＋ ｙ３）］ － ｃ３ｙ３ （３５）

我们可以得到国家 １ 和国家 ３ 的最优产量分别是：

ｙ１ ＝ （ａ１ ＋ ｃ３ － ２ｃ１） ／ ３； ｙ３ ＝ （ａ１ ＋ ｃ１ － ２ｃ３） ／ ３

此时，市场总产量就是：

ｙ ＝ ｙ１ ＋ ｙ３ ＝ ［２ａ１ － （ｃ１ ＋ ｃ３）］ ／ ３

市场均衡单位收益就是：

Ｐ∗ ＝ ［ａ１ ＋ （ｃ１ ＋ ｃ３）］ ／ ３ （３６）

两个国家的均衡净收益就是：

π∗
１ ＝

（ａ１ ＋ ｃ３ － ２ ｃ１） ２

９
（３７）

π∗
３ ＝

（ａ１ ＋ ｃ１ － ２ ｃ３） ２

９
（３８）

同理，我们还可以得到国家 ３ 进入国家 ２ 市场后的情况：

π∗
２ ＝

（ａ２ ＋ ｃ３ － ２ ｃ２） ２

９
（３９）

π∗
３ ＝

（ａ２ ＋ ｃ２ － ２ ｃ３） ２

９
（４０）

与基本的古诺模型相比，我们反过来假定 ｃ１ ＝ ０．９，ｃ２ ＝ ０．８，ｃ３ ＝ ０．７。 将这些数值

代入，可以得到：

π∗
３ ＝

（ａ１ － ０．５） ２ ＋ （ａ２ － ０．４） ２

９
（４１）

显然，（４１）式明显大于（８）式。 这意味着，与第一种和第二种情景相比，国家 ３ 由

于同时进入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的市场，因此 π∗
３ 的增长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也就是

说，对于国家 ３ 来说，通过发挥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势，利用多局合作就能够较快的改变

原有实力对比的不对称程度。
正是由于在情景 ３ 中国家 ３ 利用了自身的禀赋特点，对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具备了成

本系数上的优势，从而在事实上改变了不对称的局面，同时进入了比自己更大的市场，

所以追赶速度明显提升。 此时， π∗
１ ＝

（ａ１ － １．１） ２

９
，π∗

２ ＝
（ａ２ － ０．９） ２

９
，不仅明显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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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３ ＝

（ａ１ － ０．５） ２ ＋ （ａ２ － ０．４） ２

９
， 甚至也小于国家 ３ 分别在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市场上单

独取得的收益。 这意味着对于弱势方的追赶而言，发现自身的禀赋优势采取走出去的

战略比引进来的战略具有更明显的追赶效果。①

当然，这里讨论还只是一种比较简单情况，我们还可以将国家 ３ 同时进入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市场情形的扩展为国家 ３ 只进入国家 １ 市场（或只进入国家 ２ 市场）的简

单情形和在国家 ３ 同时进入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市场时，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也同时进入另

外两个国外市场的复杂情形下。 不难想象，在简单情形下，改变的只是国家 ３ 对国

家 ２ 和国家 １ 的赶超速度。 但是在复杂情形，国家 ３ 要实现对国家 ２ 和国家 １ 的赶

超所需要的条件也更复杂，所面临的合作竞争也更微妙。 首先，这种微妙性意味着

合作各方都要为了争取合作的机会而彼此展开竞争。 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为了引

资而进行的竞争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竞争。 这种为了合作而进行竞争的现象，充分

反映出合作与竞争的关系。 其次，如果我们修改前面只有三个国家的假定而假定存

在 Ｎ 个国家（这显然更接近现实的国际关系），只要除最强国家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

市场总需求之和超过最强国家的市场总需求，那么弱势国家与除最强国家之外的其

他所有国家合作（特别是进入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的结果甚至就可能最终超越最

强的国家。
另外，在我们上面的模拟中，尽管每一个生产周期后弱势国家所取得的优势可能

非常有限，但是，考虑到每一个产品生产周期可能非常短，②因而从季度或年度时间单

位看，使用复利公式计算的净产出的绝对增长可能依然会非常显著。 此外，在多期分

析情形下还要考虑技术外溢使得成本系数发生变化的情况，这也会提高弱势方的赶超

速度。
这样，我们从标准古诺模型开始，通过引入不对称双寡头（或三寡头）进行产量竞

争的博弈模型，先后在一个博弈对局中引入与第三方博弈者进行另一个博弈对局的情

形，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来研究弱势方在获得与两个强势方的不同合作机会（即开放自

己的市场和进入对方的市场）的情况下，与强势方在多局博弈中经过多期博弈之后实

力对比的变化情况。 本研究证明，弱势方有可能最终改变与相对强势方甚至绝对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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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引进来的战略可有可无，因为只有通过引进来的战略，才可能接触到强势国家的技

术优势并加以学习，从而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实力基础。
这种生产周期可以长到产品从立项研发到最终销售的全过程，也可以短到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或者一

天完成许多次的生产周期。



方实力对比的不对称程度而实现崛起。①

毫无疑问，弱势方的崛起源在于其在博弈中实力增长的相对优势。 在既定规模和

既定收益的条件下，额外的合作剩余肯定会提高实力增长的相对优势，因而能够实现

赶超。 但是，如果弱势方在这个过程中自身的成本系数不发生有利的变化，随着其实

力水平的提升，弱势方在超过最强势的博弈方的总体实力前，它的相对优势也就会逐渐

下降甚至消失。 这个结论与中等收入陷阱的机理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也可以解释为

什么不少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和走出去的战略，但是只有少部分国家实现了赶超。

五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从合作的定义出发，推导出合作概念中内生的不对称性。 为了防

止搭便车行为造成合作退化，不论是选择性激励还是授权惩罚，都将在事实上导致合

作方之间的不对称性，而合作的配合特征则使得合作本身内生出权力的不对称性。

不对称合作可能带来不对称的收益，因而可能无助于弱势一方通过合作来改变自

身的国际地位。 但是，这种结论只是单局博弈分析的结论。 如果弱势一方的合作是全

方位的，那么多局合作收益的加总就可能使弱势一方最终取得对强势一方在实力对比

上的改善。 当然，从理论上说，如果强势一方也采取了全面合作，那么弱势一方的赶超

将是非常困难的。 在现实中，由于大国常常面临制衡而无法像小国那样左右逢源地展

开全面合作，这就给了小国在不对称合作中提升自身对强势国家的实力对比的机会。

当然，弱势一方还应该利用合作竞争来为自己争取优势，也应该在竞争中不断提升自

身的实力，才可能最终实现赶超。

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竞争，也常常表现出合作。 但是只要我们看到博弈双方聚焦点

的差异，那么通过合作来进行竞争就是可能的，而且即使是在不对称合作中，弱国也有

可能提升自身的相对实力，从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因此，理解合作的不对称性

和不对称合作，也就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本身。

（截稿：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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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毫无疑问，当弱势方同时处于情景 １ 和情景 ３ 的时候，也就是弱势方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即同时采取

引进来和走出去策略，赶超速度会更快。


